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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民政案〔2024〕35 号

对惠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 2024053 号提案的答复

陈振晖，张思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推进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建议》(提

案第2024053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们赞同并支持您们提出的建议，建议很中肯地地分析了我

市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存在供给不足，村（社区）站点使用率低等

问题，在推进基层养老网络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很细致、很专

业的意见建议。市政府高度重视，纳入重点提案进行办理。我们

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及县（区）进行了认真研究，将建议融入日常

工作积极推进。

一、强化提案办理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沟通

为切实做好惠州市政协2024年重点提案《关于大力推进基层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建议》（提案第2024053号）的办理工作，我

市成立提案办理工作协调小组，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胡著好任组长，

市民政局局长吴素青任副组长，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以及各县（区）政府



分管领导为成员。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惠州市民政

局，具体负责协调落实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提案办理期间，市民

政局积极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和县区，在深入调研、认真研究的基

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印发《市政协2024年重点提案〈关于大力

推进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建议〉办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

工作目标、措施和部门职责。

二、强化提案调研分析工作

近年来，惠州市民政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立足多元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构建居家社区机

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合理布局养

老服务设施。积极推动各县（区）均建有1家300张以上床位、基

础条件好、环境优美的区域性养老机构，全市推动建设具备全日

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协调指导村（社区）长者服务站等

功能的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53家，覆盖率69%，村（社区）

长者服务站等设施468个。二是推动养老机构转型升级。2022年

以来，关停偏、远、小、存在安全隐患、不宜继续使用的乡镇敬

老院43家，将580多名特困老人转移县（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集中

供养，对交通位置、生活环境、基础条件较好的16家乡镇敬老院

同步转型升级为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高乡镇养老服务

覆盖面。三是落实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补贴政策。

新建住宅区每百户配建不低于20平方米养老服务设施（老旧小区

配建15平方米），并与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和同步交付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设施场地不足的问题。按照

镇（街）长者照护之家、村（社区）长者服务站要求建设并运营

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的一次性运营



补贴。四是深化长者饭堂建设。依托现有的镇（街）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村（社区）长者服务站等场地，积极打

造长者饭堂（助餐点），为老年人提供制餐、配餐、分餐、就餐、

送餐等服务，快速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向城乡社区延伸发展。长者

饭堂（助餐点）从37个增加到111个，增长200%。

三、强化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

针对提案中提出的问题及调研发现的不足，我们认真研究，

加强部门协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提案办理工作取得实效。

具体措施如下：

（一）增加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一是推进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通过新建、利用既有建筑改扩建、功能拓展等方式，在乡

镇（街道）范围推进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动乡镇敬老院转

型升级，增加城乡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就近就

便的养老服务需求。二是盘活存量资源。盘活市社会福利院7栋独

立养老公寓，以公益性、普惠性为定位，发展特色养老服务。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专业养老服务组织运营村（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

（二）强化养老服务要素保障。统筹使用中央、省、市级财

政安排用于养老服务方面资金，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

工作提供资金保障。落实住宅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政策，新建住

宅（小）区按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已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不低于15平方米标准配置补齐，加强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保障。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2024年度

完成养老护理员培训不少于1398人次，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等专

项培训，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养老服务提供人才保障。



（三）开展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试点。惠城区

已列入全省第一批 15 个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地区，

2024 年力争实现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镇（街）覆盖率不低于 80%，

2026 年构建三级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区级层面，依托现有县级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扩建 500 个养老床位，服务半径辐射县

范围，老年人托养进一步提质，上门服务、区域协调指导等综合

功能进一步拓展。镇级层面，在所有街道和不少于 65%的乡镇各

建有至少 1 家具备老年人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协调指导等综

合功能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层面，在建有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的乡镇（街道）范围内，90%以上的城市社区建有以照护为主业、

辐射社区周边、兼顾上门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探索建设新

型养老服务社区；60%以上的行政村建有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四）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一是完善养老照护服务。增

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开展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

工作，鼓励养老机构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提供延伸服务，向周边

养老服务站点及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指导和养老服务。二是提升

公办养老机构星级覆盖率。持续加强星级养老机构规范化建设，

推动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参与三星级以上星级评定工作，组织开展

乡镇级养老机构一、二级星级评定工作。三是强化养老服务综合

监管。推动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着重解决养

老机构消防安全问题。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运营秩序、

养老资金使用和从业人员监管，开展养老服务安全和质量现场检

查。

（五）推动长者饭堂（助餐点）可持续发展。加强政策支持，

出台《惠州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方案》《惠州市长者饭堂供



餐配餐服务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长者饭堂建设。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运营老年助餐设施、开展配餐送

餐服务。鼓励探索综合运用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用房、给予一次性

建设补助、激励性的封顶运营补贴、支持面向社会开放自我造血

等措施，遴选优质餐饮企业开展老年助餐连锁化、品牌化、专业

化建设运营。推进长者饭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作，强化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今后，我们将根据委员的建议，加强对基层养老老服务设施

建设的研究探索，充分发挥牵头单位的统筹协调作用，认真抓好

《市政协 2024 年重点提案〈关于大力推进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的建议〉办理工作方案》各项工作的落实，构建全覆盖、多层次、

多支撑、多主体的养老服务格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你

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惠州市民政局

2024 年 6 月 21 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惠怡，0752-289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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